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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橋里長參選人陳振安，居住東橋超過四十年的在地人，見證東橋從一片荒蕪，到今天透過

都市計畫重劃後的蓬勃繁榮，惠請各位里民繼續支持最接地氣的東橋人陳振安，讓骨力的陳

振安竭誠為您服務，陳振安將提出以下具體政見，讓里民有感，服務不中斷：

一、持續爭取鐵路地下化北沿永康，增設康橋車站，讓東橋交通更便利

二、持續爭取鐵路地下化前，康橋大道與正南三路間鐵路平面道路，讓東橋里民減少交通擁

擠，提高運輸效率。

三、持續向臺南市政府爭取在東橋地區設立立體停車場，解決社區停車不便。

四、定期舉辦社區活動，凝聚社區認同及情感，激發社區參與。

五、定期配合東橋環保義工隊清除登革熱孳生源，清潔打掃里內環境美化社區。

六、持續向臺南市政府爭取社會住宅坐落東橋，並爭取設立公設托嬰中心，讓里民安居，父

母安心。

七、向臺南市政府爭取65歲以上長者健保費全免，並在東橋設立日照中心，讓東橋長者在熟

悉的環境中快樂生活。

八、向臺南市政府爭取高速二街旁增設排水溝渠，以解決逢大雨淹水困境。

九、持續爭取砲校早日遷移至關廟湯山營區，促進東橋土地活化繁榮。

十、爭取經費增加東橋綠美化環境，營造綠色生活永續家園。

臺東縣康樂國小畢業。

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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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王怡舜，2個孩子的爸爸，也是平凡的上班族。居住在東橋里已有十年光陰，帶著夢想來
東橋打拼未來。隨著時代的潮流、世代的接棒，希望東橋能夠有新的思維注人社區，帶來新氣
象。在此我願意傾聽每個世代的聲音，為孩子及所愛的家人、打造安全無憂的家。

1.小橋公園煥新：燈亮、草除、走道平整、抑制鼠患孳生。
2.小橋公園廁所：提供安全使用空間、友善時段開放管理。
3.大橋國中附設國小：紓解交通壅塞、保障當地就學權利。
4.成立東橋學苑：結合當地專業里民、建構全齡多元課程。
5.學生志工時數：培養學子在地認同、提升社區服務熱忱。
6.營造東橋商圈：建置東橋生活地圖、活絡當地店家商機。
7.舉辦假日市集：集合里民創意點子、增加親子互動空間。
8.東橋涵洞道路：爭取就地合法通行、免於恐懼檢舉風險。
9.提早打通康橋大道正南三路平交道、改善交通擁擠困境。
10.發揮醫檢專業：整合醫療防疫資源、守護東橋生命健康。

學甲國小
學甲國中
中華醫事專校醫事檢驗科
中山醫學大學醫事技術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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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第4屆里長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

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

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:

一、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。

二、選舉人資格：

1.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(包括當日)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

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市長、市議員、里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

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
2.原住民選出之市議員，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，並分別具有「平地原住民」或「山地原住民」身分者為限。

三、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1.投開票地點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

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3.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，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。

4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5.除執行公務外，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，不在此限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6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7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8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

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

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

(3)投票進行期間，穿戴或標示政黨、政治團體、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物品或服飾，不服制止。

(4)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，不服制止。

(5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9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

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

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10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

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11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）：

         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四、選舉票顏色：

1.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
五、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1.圈選二人以上。

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4.圈後加以塗改。

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六、其他：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

：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。


